
关于举办第十四届南京市职业学校
机械专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职业学校：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市职业学校机械专业师生技能水平，同时为参加第十四届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做好选手选拔工作，拟定于2019年11月上旬举办“第十四届南京市职业学校机械专业技能竞赛”。为做好竞赛各项准备工作，特通知如下。

1、 竞赛项目一览表
	竞赛项目
	组别
	项目类型
	各校参赛人（组）数/组别

	
	中职
	教师
	
	

	钳工技术
	√
	√
	个人
	3人

	车削加工技术
	√
	√
	团体（2人/组）
	2组

	铣削加工技术
	√
	√
	个人
	2人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及智能化改造
	√
	√
	团体，中职（3人/组），教师（2人/组）
	1组

	数控加工综合应用技术
	√
	√
	团体（3人/组）
	1组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
	√
	团体（2人/组）
	1组

	焊接技术
	√
	√
	个人
	3人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
	√
	个人
	2人

	零部件测绘与CAD成图技术
	√
	√
	中职团体（2人/组），教师个人
	中职2组，教师2人


二、竞赛内容
各竞赛项目竞赛内容为操作技能，参考2020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相关竞赛项目比赛方案。
三、参赛对象
参照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对参赛对象的要求。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开始时间：2019年11月2日。
竞赛地点：高淳中等专业学校等。
五、报名办法
各校于2019年9月30日将选手报名表的电子文档发送到电子邮箱tjd604@163.com，并于2019年10月8日到南京市职教（成人）教研室（长江路272号）601室报名。报名时需带下述材料。
1．《选手报名表》（见附件）。
2．学生学籍证明
有招办录取章的录取名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3．教师证明
（1）在编教师。学校证明，并加盖学校公章。
（2）聘用教师。连续聘满三年以上证明。提供聘用教师合同复印件一份，近三年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缴纳单位与报名参赛单位一致。
4．身份证复印件。
材料不全或逾期报送的，不予受理。
六、奖项设置
按参赛人（组）数的10%设一等奖，20%设二等奖，30%设三等奖。各组别竞赛成绩前若干名选手将作为南京市参加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的候选人。
若某竞赛项目组别报名人（组）数少于该项目组别省赛各市人（组）数上限，则该项目组别不举行市赛。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第十四届南京市职业学校机械专业技能竞赛选手报名表
 

 

南京市职教（成人）教研室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